转发《省质监局关于申报推荐第二批安徽省政府质量奖评审员的通知》的通知
皖教科函〔2013〕10号

各高等学校：

    现将《省质监局关于申报推荐第二批安徽省政府质量奖评审员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通知要求认真组织推荐，本科高校每校最多可推荐2名，高职学校每校最多可推荐1名，请将以下材料，于2013年10月20日前，直接报送给省质量技术监督局，联系人：龚治国；电话：0551-63356074；地址：合肥市包河工业园延安路13号省质监局质量管理处；邮箱：gzhiguo001@163.com。

    所需材料：

    1. 《安徽省政府质量奖评审员申请表》一份（含电子版）

    2. 证明材料复印件（主要包括学历学位证书、职称证书、执业资格证书、相关荣誉证书、学术研究成果和其它资质证明材料等）

    附件：安徽省政府质量奖评审员申请表.doc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安徽省教育厅科研处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      2013年9月16日

 
关于申报推荐第二批安徽省政府质量奖评审员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    安徽省政府质量奖是省人民政府设立的最高质量荣誉。为进一步提高省政府质量奖评审专业性，根据《安徽省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省质监局将扩建安徽省政府质量奖评审员专家库。欢迎社会各界质量英才踊跃报名、积极参与。

为选拔优秀人才进入评审员队伍，请省直有关部门、行业协会、高等院校、各级质量监管部门、省局各直属单位和省内重点企业、社会中介机构认真推荐本系统（行业、单位）相关领域的专家备选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    一、推荐时间
    自即日起至2013年10月20日。

    二、推荐范围
    安徽省行政区域内，制造业、工程建设业和服务业企事业单位和中介组织从事质量管理、企业管理、管理评审的人员，在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从事相关教学研究的人员。

    三、资格条件
    （一）熟悉国家质量、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所在行业领域的产业政策、发展态势；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操守，无违法不良记录。

    （二）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身体健康，年龄一般不超过65周岁。

    （三）具有五年以上的质量工作、企业管理、管理评审或学术研究经历，有丰富的企业管理或管理评审经验；根据评审工作需求，优先接受下列领域人才的申请。

    1.纺织服装、电子信息、材料、家电行业；

    2.各类服务业（含规划设计等高端服务业）；

    3.企业财务管理、战略管理及风险分析、防控领域。

    （四）接受过企业管理、质量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培训，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、方法和技术。对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》（GB/T 19580-2012）和《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》（GB/Z19579-2012）有一定的了解。

    （五）掌握评审方法与技巧（可通过培训获得），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、文字表达能力，善于沟通。

    四、推荐程序
    1.各有关单位对照资格条件筛选、确定拟推荐人员。

    2.被推荐人认真填写《安徽省政府质量奖评审员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一份，准备相关证实性材料复印件一份（含学历学位证书、职称证书、执业资格证书、相关荣誉证书、学术研究成果和其他资质证明材料等）。

    3.上述材料经推荐单位审查签署意见，并加盖印章后，以挂号邮件寄合肥市包河工业园延安路13号省质监局质量管理处。同时将《安徽省政府质量奖评审员申请表》个人填写部分的电子文本发送电子邮件至gzhiguo001@163.com。

    4.省质监局组织对各单位推荐的评审员进行资格审查。对经审查通过者集中开展专业培训、考试考核，考核合格后颁发评审员资格证书，纳入安徽省政府质量奖评审员专家库。

    联系人：龚治国

    电  话：（0551）63356074

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

2013年9月 5 日

